
《广汉市三星堆片区详细规划
（含三星堆详规单元及毗邻村庄）》

批前公示材料

说明

1、城市规划是一个不断优化更新的过程，规划内容以广汉市自然资源和规

划局存档备查的最新版本为准，同一地区同一内容深度规划若有更新，广汉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将及时在网站上公布，本材料自动作废。

2、本材料版权归广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所有，未取得版权人的书面授权，

谢绝改变、分发、发布或使用本材料图文资料。

3、本材料最终解释权属广汉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批
前
公
示
稿

批
前
公
示
稿批

前
公
示
稿批

前
公
示
稿

批
前
公
示
稿批

前
公
示
稿

批
前
公
示
稿批

前
公
示
稿批

前
公
示
稿



1.规划范围

本次规划范围为三星堆片区详规单元及毗邻村庄，规划面积约 2.8 平方公里

（其中 2.6 平方公里位于三星堆片区详规单元的城镇开发边界内，0.2 平方公里

位于城镇开发边界外）。规划范围西至三星堆遗址，北侧至湔江（鸭子河），东

侧至雁江美墅东侧规划道路，南至三星堆大道，

2.规划定位

本次规划提出的定位为以配套服务三星堆遗址为核心的文旅创新产业融合

发展区。

3.规划结构

“一核一轴、两带三组团”

一核：为依托成都市域铁路 S11 线三星堆站形成的区域发展核；

一轴：为依托天府大道形成的成德同城化功能主轴；

两带：为串联三星堆遗址、古雒城的城市文化艺术发展带和湔江（鸭子河）

的沿江生态发展带；

三组团：为三星堆博物馆组团，包括三星堆博物馆以及遗址区范围；依托三

星堆遗址形成的文旅配套项目的三星堆文旅发展组团；形成联动广汉中心城区共

同发展的三星堆商住融合组团。

4.人口规模

规划区实际服务人口约为 1.7 万人，包括常住居民人口 1.1 万人、旅游人口

（过夜）两类 0.6 万人次/日；旅游人口（不过夜）约 3.8 万人次/日。

5.社区生活圈规划

构建社区生活圈层，设置 1个“5分钟生活圈居住区”，位于规划范围东侧

居住区。5分钟可达范围内，规划建设社区服务设施 1处，补齐文化、养老、医

疗、体育等服务设施；规划区内不独立设置教育设施，依托中心城区及周边中小

学、幼儿园设施实现共享。

6.交通体系

规划区的规划路网格局由城市主干路、次干路、支路三级道路组成。内部与

外部的联系主要通过外围的快速路及区内的主干路系统组织。

规划区整体形成“1轨、1快、1主、5次、多支”的路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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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轨：成都市域铁路 S11 线在规划区由南向北通过，并在中部设置 S11 线三

星堆站；

1快：天府大道北延线由南至北贯穿整个规划区；

1主：规划区南侧的横向三星堆大道；

5次：横向的滨江路—雁江南路、金虎路、中部规划路，纵向的向新路、东

侧规划路；

多支：多为地块内新建规划路，串联片区各主、次干路的道路。

7.城市设计

规划形成“一核一轴、两带三区多节点”的点、线、面结合的城市设计空间

结构。

一核：以三星堆博物馆为核心的三星堆景观核心，注重三星堆核心景观的文化展示；

一轴：沿天府大道形成景观主轴，形成展示成德同城化发展成果的景观界面；

两带：依托浏阳路串联三星堆遗址、古雒城的城市文化艺术景观展示带和沿

湔江（鸭子河）的沿江生态景观展示带；

三区：西片区主要依托三星堆博物馆及遗址区域形成三星堆风貌重点保护区，

中部片区为三星堆文旅产业配套为主的古蜀风貌区，东片区联动广汉城市片区，

以三星堆文化为元素，形成古蜀协调风貌区。

多节点：以规划区内公园绿地、生态林地等点状绿化形成景观节点。

8.综合防灾

（1）抗震规划

广汉市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10g，地震动反应谱特征周期 0.45s，地震基

本设防烈度为Ⅶ度。规划区共设置固定避难场所 4处，规划区内其他绿地、体育

用地等作为临时避难场所共 8处。

（2）防洪规划

规划区内河段堤防（三星堆段）的设防标准按 100 年一遇设计，其他区域排

涝标准采用 20-30 年一遇。

（3）消防规划

规划区东北部建设一级普通消防站 1处，规模为 0.50 公顷，消防服务半径

≤4公里，基本满足 5分钟内覆盖规划区的消防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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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防规划

依据人防重点城市分类标准，规划区属于“三类”人防城市，人防警报网音

响覆盖率达到 100%，地下掩蔽工程按总建筑面积 2%预留，战时留城人口按 40%

控制，人均人防工程量达到 1.00 平方米。

（5）地质灾害防治规划

积极开展地质灾害调查评价，工程项目在建设前应进行详细地质勘察和地

质灾害评估，并按照结论落实相应地灾防治措施，若本规划与详细地质勘察和地

质灾害评估结论冲突，应以详细地质勘察和地质灾害评估结论为准。

（6）应急保障

加强规划区应急救援物资及装备保障，以中心城区应急指挥中心为依托，健

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响应体系，打造应急管理信息化系统和信息化体系；做

好重要医用物资战略储备，提升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保障能力，重点推进急性

传染病综合监测、及时预警、快速检测、风险评估、紧急医学救援等核心能力建

设。

9.地下空间规划

本规划区地下空间为限制开发区、一般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具体划分如下：

（1）重点开发区

范围内商业用地、消防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均为重点开发区。采用“防灾设

施、地下商业、地下停车、地下市政及公共通道”综合开发方式，在建设中须保

证各地下空间互联互通，形成完整的地下空间网络。

（2）限制开发区

规划区内建设控制地带范围内地块（包括三星堆博物馆）地下空间均为限制

开发区。该区域确需开发的，应当按规定报相应行政管理部门批准，并按规定程

序进行详细的专项技术论证。

（3）一般开发区

规划区内居住、供电及周边的防护绿地，东侧零星商业用地均为一般开发区。

主要以配建功能为主，在满足人防、地下停车、地下市政等配建设施的基础上，

根据功能需要，适当建设地下商业、文娱和交通集散等地下空间。

10.四线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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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城市红线

划定快速路、主干路、次干路和主要支路为城市红线，主要包括天府大道、

三星堆大道、向新路、雁江南路等道路，划定面积为 37.76 公顷。城市红线范围

内禁止进行以下活动：违反城市规划要求，进行建（构）筑物及其他设施建设；

违反国家有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实施建设；未经相关部门批准，改装、迁移或拆毁

原城市道路设施；其他损坏城市道路设施或影响城市道路设施安全和正常运转的

行为。

（2）城市绿线

划定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为城市绿线，主要包括天府大道、浏阳路沿线公园

绿地以及变电站公用设施防护绿地等绿地与公共开敞空间，划定面积为 16.23

公顷。公园绿地和广场的位置和用地边界，允许在街区范围内合理调整，但应符

合合理的服务半径和建设要求，方便居民活动。防护绿地的用地边界允许在位置

不变的前提下合理调整。严格按照《城市绿线管理办法》进行管控。

（3）城市蓝线

划定湔江（鸭子河）城市段地表水体保护和控制的地域界线为城市蓝线，具

体矢量边界以水利行业主管部门确定为准。严格按照《城市蓝线管理办法》进行

管控。

（4）城市黄线

本次规划将雒城 110kv 变电站、110kv 古雒线地埋走廊、消防站、大型公共

停车场等城市基础设施纳入黄线控制范围，划定面积 12.73 公顷。严格按照《城

市黄线管理办法》进行管控。

（5）遗址保护控制线

本次规划范围内涉及遗址保护范围 0.62 平方公里，包括 0.01 平方公里重点

保护区和 0.25 平方公里一般保护区，涉及建设控制地带规模 0.36 平方公里。严

格按照《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保护总体规划（2023—2035 年）》中关于三

星堆遗址保护范围的管理规定进行管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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